项目需求书
一、项目概况
医院二期项目位于滨海新区核心区北塘柳州东道292号，东至东海路，南至柳州东道，西至闽江路，北至漓江路，占地面积6475.10平方米，项目总建筑面积为40742.72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29950.92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10791.80平方米。
二、预算价格
人民币391974.6元（大写：人民币叁拾玖万壹仟玖佰柒拾肆元陆角）
三、资质要求
1.营业执照副本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或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扫描件。
2.财务状况报告等相关材料：
A.经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2024年度财务报告扫描件。
B.2025年度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扫描件。
注：A、B两项提供任意一项均可。
3.2025年至少1个月的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险费的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或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4.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日前3年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截至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日成立不足3年的供应商可提供自成立以来无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5.供应商须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委托代理人参加磋商。供应商若为法定代表人参加磋商，须提供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及身份证原件；供应商若为被授权的委托代理人参加磋商，须提供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法人代表授权书（须由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和被授权人身份证原件。
6.提供可充分满足履行合同所需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或承诺函（扫描件或复印件并加盖本单位公章）。
7.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成交后不得分包、转包，需提供《非联合体磋商声明函》及《不分包、转包承诺函》。
四、采购清单、技术要求及单价限价
	序号
	名称
	数量
	单位
	限高单价(元)
	合计总价（元）
	规格参数

	1
	★布帘
	2843.67
	平方米
	40
	113746.8
	1.成分：100%聚酯纤维；克重：≥380g/m²。
2.甲醛含量：≤300mg/kg；PH值：4.0-9.0；禁用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无异味；符合GB18401-2010《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C类要求。
3.洗涤缩水率：小于1%；遮光率：≥80%。
4.阻燃等级：GB/T5455-2014中B1级标准；耐光色牢度：≥4级，产品不褪色；耐水洗色牢度：≥3-4级，肉眼观看无明显色差；抗菌性能:金黄色葡萄球菌≥99%，大肠杆菌≥99%，白色念珠菌≥99%。
5.制作工艺：1：2的褶皱，底边平直。

	2
	轨道
	490.37
	米
	40
	19614.8
	具备静音性能；吊轮：POM轮304不锈钢环，使用效果顺畅，质量及承重性高。合金轨宽2cm*高2.3cm,壁厚1.5mm零星定制包含安装。

	3
	卷帘
	192.3
	平方米
	110
	21153
	1.成分：30%聚酯纤维70%PVC；克重：≥380g/㎡；甲醛含量：≤300mg/kg；PH 值：4.0-9.0；禁用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无异味；遮光率：100%；阻燃等级：GB/T5455-2014中B1级标准、耐光色牢度：≥4级。
2.材质：高强度铝合金。
（1）卷管外径：≥38mm，壁厚≥1.0mm。
（2）底杆：内杆为高强度铝合金材质，壁厚≥0.8mm。
（3）拉珠系统：POM工程塑料，内部为钢丝弹簧传动及制动机构。
（4）弹簧制动机构可使窗帘任意停在中间位置，要求结构牢固，可适用于标准或超大 规格的卷帘，耐磨、耐腐蚀，经久耐用，底槽不会下滑，安装码采用≥2毫米厚的金属安装码，冷轧钢板，可保证产品的强度。
（5）手动机构：塑料配件采用工程塑料增强尼龙（加玻纤）。

	4
	会议室布帘
	128.4
	平方米
	90
	11556
	1.成分：100%聚酯纤维；克重：≥520g/m²。
2.甲醛含量：≤300mg/kg；PH值：4.0-9.0；禁用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无异味；符合GB18401-2010《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C类要求。
3.洗涤缩水率：小于1%；遮光率：100%。
4.阻燃等级：GB/T5455-2014中B1级标准；耐光色牢度：≥4级，产品不褪色；耐水洗色牢度：≥3-4级，肉眼观看无明显色差；抗菌性能:金黄色葡萄球菌≥99%，大肠杆菌≥99%，白色念珠菌≥99%。
5.制作工艺：1：2的褶皱，底边平直。

	5
	★隔帘
	5647.6
	平方米
	40
	225904
	1.成分：100%聚酯纤维；克重：≥230g/m²。
2.悬垂性：80%（依据GB/T23329-2009标准），透气率(主体部位):1660±5mm/s（依据GB/T5453-1997标准）。
3.甲醛含量：≤300mg/kg；PH值：4.0-9.0；禁用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无异味。符合GB 18401-2010《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C类标准。
4.洗涤缩水率：小于1%；遮光率：≥60%。
5.阻燃等级：GB/T5455-2014中B1级标准（耐水洗不低于20次）；耐光色牢度：≥4 级、耐水洗色牢度：≥3-4级、抗菌性能:金黄色葡萄球菌≥ 99%，大肠杆菌≥99%，白色念珠菌≥99%。
6.制作工艺：1：2褶皱，底边平直。网孔高度50-100cm。

	6
	合计
	
	
	
	391974.6
	


注：本项目所投产品分别设置单价最高限价，供应商所报单价均不得超过各项产品单价最高限价，否则视为无效投标。
五、报价投标要求
1.供应商的报价应包括：所投产品及附件货款、运输费、运输保险费、装卸费及利润税金等为完成招标文件规定的全部要求所需的一切费用。供应商所报价格为货到现场安装调试完成的最终优惠价格。
2.验收及相关费用由供应商负责。
3.供应商须对响应文件的技术响应部分逐一写明各种货物的规格尺寸等技术参数，详细描述原料、辅料选用情况、生产工艺情况等，以及与评标有关的其他技术文件资料。
4.投标时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供样品，规格、质量合格的佐证材料。
六、样品
1.供应商在投标时应提供与招标文件中要求相符的布料实样。供应商因提供投标样品所发生的一切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2.样品按报价清单中项目提供，每样物品提供一件。
七、服务要求
1.供应商需保证在收到采购人货品供货通知后2小时内送货到采购人单位内指定地点并提供配送到科室服务。
2.提供的所有产品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期限内三包服务承诺，包含不少于10年内保修，其中5年内免费更换的详细方案。
3.供应商在本项目服务周期内必须严格遵守采购人安全生产、院感防控及涉密等方面的规定要求，如出现违反上述内容情况，采购人有权根据具体情况追究责任。
4.提供所投产品制造商服务机构情况，包括地址、联系方式及技术人员数量等。
5.具体颜色、款式及样式等供应商在中标后需按照采购人的需求确定。
6.负责安装等售后服务，实行质量跟踪。
7.严格质量控制，供货合格率100%。
8.如采购人有需求，供应商要按照采购人提供的统一院标、文字刺绣或印制，最终款式由采购人决定，供应商不得另行收取费用。
八、交货要求
1.交货期：签订合同之日起1个月内（特殊情况以合同为准）。
2.交货地点：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医医院北塘院区（特殊情况以合同为准）。
3.提供制造商完整的资料，包括完整的使用和维修手册等。
4.特别要求：交货时要求供应商就所投产品提供产品说明书，同时采购人有权要求供应商对产品的合法供货渠道进行说明，经核实如供应商提供非法渠道的商品，视为欺诈，为维护采购人合法权益，供应商要承担采购人实际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和合理维权费用）；同时，依据现行的国家法律法规追究其他责任，并连带追究所投产品制造商的责任。
九、其他要求
1.供应商提供的货物必须是全新制作，必须符合或优于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供应商承诺所提供货物与成交所示货物完全一致，不存在任何偏差，如出现不符的情况，供应商将承担违约责任。
2.供应商所提供的货物必须具有合法手续及相关文件，如涉及知识产权则必须是自己拥有或合法使用。
3.采购人及供应商双方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和有关禁止商业贿赂的有关规定，在实施阶段杜绝出现各种形式的行贿、受贿及其他商业贿赂行为发生。
4.交货时间、地点、方式：自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1个月内开始供货，并按照采购人要求的货物种类、数量、时间配送，供应商根据采购人的要求将所供货物在采购人或采购人指定处交付。
5.供应商所交的货物的品种、型号、规格、产地及制造厂家、质量不符合合同规定标准的，采购人有权拒收，供应商向采购人赔偿货款总值30%的违约金。
6.供应商逾期一个月内交付货物的，供应商向采购人每日赔偿货款总值5‰的违约金；逾期一个月以上未交付货物的，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供应商赔偿全部货款。
十、验收要求
1.验收主体：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医医院。
2.验收时间：产品到达交付地点后，采购人与供应商双方应尽快组织到货验收，清点和检查产品的数量和外观质量。外观质量不合格的，采购人有权拒收。
3.验收方式：采购人根据项目完成情况填写验收报告并经审核后加盖其单位公章。 
4.验收程序：供应商应随货物向采购人交付货物的面料检测报告相关的材料，如果所提交文件是外文的，供应商须提供经公证后的中文译文或者提供翻译公司加盖公章的中文译文，保证与外文原文内容一致，否则供应商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到货验收或最终验收时，如发现产品有任何损坏、缺陷、短少或不符合合同中规定的质量标准和规范时，供应商必须无条件退货、更换，并承担运输费、装卸费、保费等相关费用，因退货或更换造成采购人损失的，供应商应赔偿采购人的全部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及间接损失。
5.验收内容：本次采购的全部货物。
6.验收标准：按照采购合同的约定和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进行验收，包括所有客观、量化指标。
十一、付款方式
合同签订生效后，供应商按采购人要求的实际数量、时间完成交货，采购人完成验收合格后，供应商提供据实总额的全额发票后60日内，采购人支付全额的97%，自验收合格之日起满2年后（若无质量问题），支付3%的尾款。
注：★为实质性要求，不满足则废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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